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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税律师 

 

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

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

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

一。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

构，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

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、

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

及决策支持。 

 

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

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

究机构，80%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

学位，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、注

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。 

 

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

专业追求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

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

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

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，明税能够为

企业、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

准、详尽、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。  

 

 

 

联系我们： 

明税律师 

电话：（8610）59009170 

传真：（8610）59009172 

邮件：service@minterpku.com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

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

解读财税[2014]109 号：并购重组企业所得税优惠适用条件放宽 

并购税务部 

 

不得不说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是蛮拼的。在刚刚过去的

2014 年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税务改革，

发布了诸多税务新规。岁末年初之际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颁布了

两个利好并购重组的重磅文件：《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

处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109 号）和《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

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116 号）。 

明税律师注意到，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可以说是惜墨如金，总

共只有四条。 这与之前坊间广为期待并流传的《企业重组业务企业

所得税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》的内容相去甚远，对大量实践中

涉及财税[2009]59 号和 4 号公告的争议内容（如并购重组交易中涉及

自然人股东时如何处理，非股权支付是否包括承担与被收购股权或

资产相关的债务等）均未触及。 

从内容上看，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给人以仓促出台之感。而且，

文件明确该规定追溯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因此，明税律师推

测，财税〔2014〕109 号的出台很可能是为了配合和支持 2014 年以

来国务院大力推进和实施的国企混和所有制改革和并购重组的实

施。 

而且，明税律师预计，随着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的出台，《企

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实施办法》或将在近期发布，并追溯至

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以下明税律师将简要介绍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的发文背景和主

要内容。同时，明税将密切跟进有关并购重组的最新政策变化，并

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，敬请关注。 

一、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的制定背景 

在当前实体经济普遍产能过剩，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背景下，

鼓励和创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实施并购重组的政策环境，一方面有利

于企业通过资源整合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提升市场竞争力，另

一方面也有利于化解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、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。 

税收政策方面，由于 2009 年颁布的财税[2009]59 号文对适用特

殊性税务处理（“递延的所得税处理”）的条件规定较为严格，导致

实践中很多的并购重组交易虽未获得足额的现金但却需要在当期确

认和缴纳巨额所得税，不利于企业兼并重组活动的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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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和鼓励企业实施兼并重组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进

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14

号），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放宽了股权和资产并购适用特殊

重组的条件。 

二、股权和资产收购适用特殊重组的条件及财税〔2014〕

109 的新变化 

根据财税[2009]59 号文第 5 条和第 6 条的规定，企业资产

或股权收购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： 

（1） 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，且不以减少、免除或者推迟

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； 

（2） 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或资产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

股权或资产的 75%；  

（3） 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或资产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

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%； 

（4） 企业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

实质性经营活动； 

（5） 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，在重组后

连续 12 个月内，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。 

财税〔2014〕109 号将上述第（2）的比例，从 75%将为

50%，大大放宽了股权或资产收购交易适用特殊重组的条件，

有利于降低股权或资产收购交易的税收负担。 

三、同一控制下的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股权或资产

划转可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

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首次明确了同一控制下的集团内部

成员企业之间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

条件。财税〔2014〕109 号文规定，对 100%直接控制的居民

企业之间，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100%直接控制的

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，凡具有合理商业

目的、不以减少、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，股权

或资产划转后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

质性经营活动，且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

认损益的，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： 

 

专业团队 

武礼斌  合伙人 

电话：010-59009170-809 

邮件：Libin.wu@minterpku.com 

 

 

 

施志群  合伙人 

电话：010-59009170-808 

邮件：Zhiqun.shi@minterpku.com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明税律师公众微信平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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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。 

（2） 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，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。 

（3） 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，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。 

四、开始执行时间 

财税〔2014〕109 号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文件发布前尚未处理的企业重组，符合财税〔2014〕

109 号规定的可按财税〔2014〕109 号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，仅供一般参考之用，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、建

议或方案。如有专业需求，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：newsletters@minterpku.com 或者致电

010-590091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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